
遵义市播州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
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关于实施新型冠状病毒感

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奖举报暂行办法的
通 告

当前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十分

严峻，为进一步落实省委省政府“外防输入、内防扩散”的工
作要求，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疫情防控工作，坚决打赢防

控阻击战，特制定以下举报奖励办法：

一、举报奖励范围及内容

（一）凡 2019年 12月 20日从武汉流入播州区人员，2020
年 1月 10从湖北（武汉）等疫区流入播州区人员，未按要求
实施居家医学观察防控措施的，其本人及亲属未主动到所在

镇乡（街道）或村（社区）登记并刻意隐瞒相关信息的行为。

（二）近期出现发热或咳嗽、乏力等症状人员，未主动

到所在村委会（社区）登记并到指定医院进行就诊的行为。

（三）私自接纳、容纳外地居民在家居留、刻意隐瞒不

报或不主动报告的行为。

（四）违反取消集聚性活动有关规定，擅自举办酒席、

聚餐聚会等集聚活动的。

（五）在防疫工作中弄虚作假，未尽职尽责，有造成重

大隐患或重大风险行为的。

二、举报方式及渠道

（一）可采取当面报告、电话举报的方式进行举报。举

报人应提供被举报对象姓名、现居住地址等详细情况。受理

举报的工作人员接到举报电话，应询问清楚，如实记录，在 2
小时内交所在地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社会防控组办理，情况紧

急的应当立即办理。



（二）举报电话

南 白 街 道 ：27254553 播南街道：27880076 影山湖街道：27220871

桂花桥街道：27222132 龙坑街道：27301004 三 合 镇 ：27381651

三 岔 镇 ：27701005 芶江镇：27691009 石 板 镇 ：27731003

乌 江 镇 ：27391049 龙坪镇：27351358 团 溪 镇 ：27361012

西 坪 镇 ：27611063 铁厂镇：27621069 尚 嵇 镇 ：27371004

新 民 镇 ：27651007 茅栗镇：27641002 鸭 溪 镇 ：27561008

乐 山 镇 ：27688001 枫香镇：27571004 泮 水 镇 ：27591009

马 蹄 镇 ：27481002 平正乡：27581004 洪 关 乡 ：27721004

三、举报奖励办法

（一）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的，每条给予 200 元的奖励，
特别重大关键信息将给予重奖，由所在地政府立即兑现。多

个举报人分别举报同一情形的，奖励最先举报人。

（二）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，除本人同意外，不得公

开举报人的姓名、单位和其他情况，对恶意举报、诬陷他人

的，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（三）未尽事宜由播州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

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本办法自 2020
年 2月 1日起执行。

遵义市播州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

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

（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政府代章）

2020年 1月 31日


